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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石台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奖补资金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充分调动乡（镇）、村、企业、经营主体推进农作物秸秆产业化利用的积极性，推动秸秆产业化利用增值，有效促进生态环境改善、农民增收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发挥财政资金的精准扶持作用，根据《安徽省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奖补资金管理办法》（皖财农[2020]1204号）、《2020 年安徽省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奖补资金实施方案》（皖农科〔2020〕183 号）、《2020 年池州市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奖补资金实施方案》（池农〔2020〕165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奖补对象和范围

1、秸秆综合利用奖补。奖补对象为符合条件的秸秆综合利用市场主体和农户。奖补资金主要用于支持秸秆收储体系建设、秸秆产业化利用和综合利用等。

2、石台县秸秆综合利用民生工程建设等有关事项。

二、资金补助标准

根据我县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实际需要，奖补资金主要用于支持以下方面：

1、秸秆标准化收储点（中心）项目奖补。对新建秸秆收储量（能力）达 1000 吨（含 1000 吨）以上的标准化秸秆收储点，按照不超过总投资额的 30%进行奖补，单个项目不超过 80 万元。由省市县财政奖补资金统筹兑付。2021年全县计划建设标准化收储中心 （点）1个。

2、秸秆产业化利用奖补。

（1）对经市、县认定的年利用秸秆 100 吨（含 100 吨）以上的秸秆综合利用企业。根据实际利用水稻、小麦、油菜秸秆量，给予不超过150元/吨的收储和运费补贴，根据实际利用玉米秸秆量，给予不超过80元/吨的收储和运费补贴。申报材料及台账建设按省、市相关要求执行。

（2）对秸秆茶园（果园）覆盖利用奖补。对采取秸秆茶园（果园）行间覆盖的，其中油菜、玉米等蓬松秸秆覆盖厚度10厘米左右，稻草等伏贴秸秆，覆盖厚度5厘米左右，农业经营主体实施的，连片面积不少于50亩，村、组发动群众实施的，相对连片面积不少于20亩，按每亩100元进行奖补，验收以不见土为准。

（3）对秸秆基料利用奖补。对利用水稻、油菜、小麦秸秆作为基料种植1亩（含1亩）以上竹荪菌、大球盖菇等食用菌，且亩使用秸秆3吨以上的，按每亩600元进行奖补。
（4）对秸秆堆沤腐熟还田奖补。为切实解决边缘化农村农业承包大户农作物秸秆处理难问题，减轻秸秆收购运输成本，鼓励农业承包大户合理利用秸秆，就近堆肥，充分发挥秸秆堆沤还田效果，对进行秸秆堆沤腐熟还田的农业承包大户（承包面积100亩以上）给予50元/亩补助。

3、购买秸杆打捆设备奖补。对购买农作物收割暨农作物秸秆收集打捆一体化设备的，按不超过购机款的60%给予奖补；对购买农作物秸秆收集打捆设备按不超过购机款的70%给予奖补；对农机具加装农作物秸秆收集打捆设备，按加装设备购机款的70%给予奖补。
4、秸秆博览会重点签约招商项目奖补。对 2019 年以来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博览会重点签约项目竣工投产的，对项目投资总额在1000万元（含1000万元）以上的，按照不超过项目总投资总额的10%奖补，单个项目最多不超过 500万元。

5、县委、县政府确定的秸秆综合利用其他重点事项。

三、资金使用与管理

（一）资金安排原则。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奖补资金实行省与市县共同承担，进一步压实乡镇责任，增强项目申报的真实性，提高监管的便利性，有效形成政策合力。在省、市级奖补资金据实清算后，由县财政统筹安排兑付。

（二）组织实施。秸秆综合利用奖补资金的安排和使用，按照县秸秆综合利用奖补资金实施方案，实行主体申报、乡镇初审、县级审核（市级审核认定）制度。

（三）使用周期。县财政按年度及时兑现奖补资金，奖补资金结余的，按照县财政局关于结转结余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推行后补助方式，提高资金预算使用的精准性。

（四）绩效评价。县级相关责任单位积极配合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对全县奖补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绩效评价。

（五）报送制度。各乡镇于当年分二次将秸秆综合利用奖补项目初审汇总（表）并公示后报县农业农村局、县财政局。

四、监管方式

（一）压实工作责任。各乡镇负责组织实施秸秆综合利用奖补资金的申报及初审，县农业农村局会同县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领导小组相关成员单位负责秸秆综合利用量及奖补资金的审核并公示，确定奖补项目和资金，县财政局负责对奖补资金安排意见进行监督管理，及时拨付资金。县农业农村局、县财政局积极配合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委托的第三方对秸秆暨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奖补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抽查检查。

（二）严格资金管理。县（乡）财政、农业农村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资金分配、审核等工作中，存在违反规定分配资金、向不符合条件的单位、个人（或项目）分配资金或者擅自超出规定的范围、标准分配或使用资金等，以及存在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申报主体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资金使用单位和个人存在虚报冒领、骗取套取、挤占挪用秸秆综合利用奖补资金等违反本办法规定行为的，一经查实应扣回秸秆综合利用奖补资金，并按有关规定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对恶意骗补的企业，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予以处理，且三年内不允许申报秸秆综合利用奖补项目；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三）建立审核制度。建立健全秸秆综合利用情况审核制度，乡（镇）要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把好审核关，县级相关部门按乡镇上报奖补对象的30%比例进行抽查。县、乡（镇）在完成秸秆综合利用情况审核后，要建立奖补资金重点项目档案及相关台账，对拟奖补对象、奖补资金分配结果等按要求公开公示，确保公开透明、阳光操作，接受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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